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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遲寄發通函

茲提述慶鈴汽車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八年十月二日有關兩發
合併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
具有相同涵義。

誠如該公告所披露，一份載有（其中包括）有關兩發合併協議及合資合同之資料、
獨立財務顧問意見函、獨立董事委員會之推薦意見及臨時股東大會通告的通函（「該
通函」）將於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。

由於需要更多時間準備及落實該通函內所載的若干資料，故本公司預期該通函
的寄發日期將延遲至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或之前。

承董事會命
慶鈴汽車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鄒光華

中國，重慶，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四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由十名董事組成，其中羅宇光先生、林修一先生、前垣圭
一郎先生、太田正紀先生、李巨星先生及徐松先生為執行董事，以及龍濤先生、
宋小江先生、劉天倪先生及劉二飛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。


